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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
2.5%。7月以来，CPI环比连续3个月上涨，同比涨幅逐月
小幅扩大。

针对物价上涨的担忧，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玮说，
当前我国物价保持平稳运行，并未出现趋势性上涨迹象。

她说，前三季度CPI累计同比上涨 2.1%，处于温和上
涨区间，与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较为接近，明显低于主要
新兴经济体。月度走势较平稳，1至 9月各月CPI同比涨
幅都在1.8%至2.9%之间，呈现正常波动态势。

孟玮说，9月份 CPI涨幅攀升主要受季节性因素影
响。具体有三方面，一是夏秋季节蔬菜轮替、前期部分地
方遭受极端天气等导致鲜菜价格环比上涨 9.8%；二是季

节变化导致鲜果价格环比上涨6.4%；三是中秋、国庆节日
消费需求增加，拉动猪肉、鸡蛋价格分别上涨 3.7%和
2.2%。这几项因素对CPI环比涨幅的贡献达63.5%。

国际通常用扣除食品、能源价格影响后的核心CPI衡
量通胀走势。孟玮介绍，1至9月份，我国核心CPI累计同
比上涨2.0%，比去年同期低0.1个百分点；9月份同比上涨
1.7%，比上年同期低0.6个百分点，是近两年低点，表明经
济运行并无通胀风险。我国农业生产稳定，粮食、生猪、蔬
菜、油料市场供给充裕；工业生产平稳，工业消费品市场总
体供大于求；服务业供给数量和质量不断提升。尽管可能
会受季节性、临时性等短期扰动因素影响，但不会改变物
价总体平稳运行的态势。

物价·天然气供应·消费降级——

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
回应经济运行热点问题

物价会继续上涨吗？今冬天然气供应是否有保障？消费升级大势改变了吗？针对社会

关注的热点问题，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在24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作出回应。

近期，“消费降级”等话题引发热议。孟玮说，我国
居民消费运行总体平稳，消费升级大势没有改变。但制
约消费提质扩容的因素依然明显。下一步要着力在促
进消费者“能消费”“愿消费”“敢消费”上下功夫。

一是改善居民消费能力和预期，让消费者更加“能
消费”。要尽快落实修改后的个人所得税法，明确专项
附加扣除的具体范围和标准，确保明年 1月 1日起实
施。要加大金融支持消费的力度，加快消费信贷管理模
式和产品创新。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拓宽居民劳动收
入和财产性收入渠道，降低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生
活成本，化解居民消费后顾之忧。

二是构建成熟的消费细分市场，让消费者更加“愿
消费”。促进实物消费提档升级，进一步放宽服务消费
领域市场准入。

三是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让消费者更加“敢
消费”。强化产品和服务标准体系，健全消费后评价体
系，完善消费领域企业和个人信用体系，健全消费者维
权法律体系。 据新华社

采暖季即将来临，针对社会关注的天然气供应问题，
孟玮说，总体看今年我国天然气供需处于紧平衡状态，但
居民用气可以全额保障。

她介绍说，全年已落实可供资源量2635亿立方米，比
去年增加 249亿立方米。各省区市已全面完成全年供气

合同以及供暖季供气合同签订，资源全部分解至各地；今
年新开工储气项目近 100个，预计可形成储气能力约 160
亿立方米，比上年增加35亿立方米以上；管网互联互通进
展积极，南气北送新增供气能力大幅提升；主要供气企业
已基本完成储气库注气计划。

下一步将着重做好四方面工作，满足民生用气需
求——

一是严格以供定需。严格按照合同供气和用气。
今年供暖季已落实资源超过1200亿立方米并分解至各
地。全国民生用气占比40%左右，当前资源量完全可以
满足民生用气需求。各地要建立完善有序用气机制，坚
持“民用优先”，并把燃气公交车、出租车纳入民生用气
保障范围优先落实和保障气源。

二是坚持以气定改。坚持“企业为主，政府推动、居
民可承受，宜气则气，宜电则电，宜清洁煤则清洁煤”的
清洁取暖方针，统筹推进清洁取暖工程。坚持先规划、
先合同、后改造，有序推进“煤改气”。在改造完全到位
并落实气源前，不得拆除原有供暖设备。

三是完善应急预案。为应对极端天气等特殊情况，
已制定需求侧调峰用户清单，尽最大可能提升应急调峰
能力，做好极端情形下确保民生用气的预案。

四是压实各方责任。今冬明春天然气供应保障是
地方各级党委政府、有关企业和天然气行业管理、供应保
障相关部门的共同责任。地方政府是保障民生用气的责
任主体，供气企业是保天然气安全、足量、稳定供应的责
任主体，各有关职能部门负有指导监督的责任。国家发
改委、国家能源局将做好合同履行情况监管等工作。物价并未出现趋势性上涨迹象

今冬居民用气可全额保障

促进消费者“能消费”“愿消费”“敢消费”


